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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

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缆股份”、“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保荐工作指引》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

件的要求，针对汉缆股份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

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398 号文件批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成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 万股，每股

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6.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000.00 万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 12,559.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7,441.00万元。以上募集

资金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2010）汇所验字第 6-005 号验资报

告予以审验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674,410,000.00 

减：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投入 92,617,312.27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466,471,258.57   

利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0 

结余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 200,000,000.00  

结余募集资金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及 1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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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银行贷款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5,266,545.39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年末余额 620,587,974.55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

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

款专用。 

根据上述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先后与中国农业银行市北第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沙子口支行、中国建设银行青

岛山东路支行、招商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浦发银行香港东路支行（以下统称“专户

银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分别在上述五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2012 年 5 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公

司 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使用结余资金 4,000万元投资新能源特种电

缆建设项目。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6月，公司与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公司所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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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 37101986710059788888 167,770,978.37 

招商银行青岛分行 532902771910999 60,070,619.39 

浦发银行青岛香港东路支行 69050154500000425 2,068,000.45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北第三支行 38-090801040009989 11,446.06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沙子口支行 38-090501040011742 356,256,786.23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新北支行 32001628436059000081 34,410,144.05 

合计  620,587,974.55 

*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约定，部分募投资

金以定期存单形式存放于上述各银行，每份存单均有独立的存单号，不再一一列示。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2013）汇所综字第6-019号《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予以确认。根据该报告，汉缆股份2012年度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表见本报告附件。 

2、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2年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

已竣工验收，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总共结余92,937万元。 

（1）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使用结余募集资金20,000万元对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主要用于该公司进一步扩大产能，购买相关生产、检测设备、购买铜铝等原材

料，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补充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2012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1,000万元补充常州八益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其中4,700万元用于八益电缆补充自身流动资金，6,300

万元用于八益电缆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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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投资建设新能源特种电缆建设项目的议案》，公司2012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使用结余资金4,000万元用于全资子公司常州八

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新能源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11年11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召开的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将7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从超募资金账户使用46,000万元，从闲置募集资金账户

使用24,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

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议案已经监事会、保荐机构、独立董事

发表同意意见。公司于2011年12月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70,500 万元

人民币。2012年1月，公司将5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账号，截至2012年6月1日，

公司已将7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日，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

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原因说明详见“（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 

（2）公司于2012年6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于2012年6月25日召开的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公

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58,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

至2012年12月14日，公司已将58,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日，公司

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1、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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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额（万元） 实际投资额（万元） 差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1,640.00 468.99 1,171.01  

2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25,187.10 4,435.33 20,751.77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44.30 747.12 997.18  

4 基本预备费 1,428.60  1,428.60  

5 铺底流动资金 13,000.00 13,000.00  

合  计 43,000.00 18,651.44 24,348.56  

（2）实际投资与计划投资的差异说明 

①部分进口设备实际采购价格与原预算价格相差较大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研报告编制于 2008 年并于 2009 年上半年进行了修改，

而部分进口设备实际在 2010年进口，因技术进步、市场竞争激烈、人民币汇率升值等

原因导致进口价格下降，以及增值税改革固定资产采购增值税进项税可以抵扣不再计

入固定资产成本，部分进口设备的实际价格与原预算价格相差较大。例如 TROESTER 

500kV VCV立式生产线原预算采购价格为 2,601.10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仅为 1,341.98

万元；Maillefer 500kV VCV 立式生产线原预算采购价格为 2,601.10万元，实际采购

金额为 1,104.71万元。 

经对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设备投资明细表和公司提供的设备实际采购明细

表，因部分进口设备实际采购价格下降节约设备购置资金共 4,272.84 万元。 

②部分原拟进口设备改用国产设备节约了部分资金 

随着国内电缆设备生产厂商的技术进步，一些原本需要进口的设备国内生产厂商

也可以进行生产，且相关性能指标能够满足公司需求或经公司改造后能够满足需求，

为节约资金，公司采购部分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例如原拟从德国进口的 LDPE净化

处理装置预算采购价格为 1,000.40万元，公司实际使用吴江市华通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的产品实际采购价格仅为 89.01万元。 

经对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设备投资明细表和公司提供的设备实际采购明细

表，因部分进口设备实际采购价格下降节约设备购置资金共 4,350.81 万元。 

③因公司对生产场地进行统筹规划及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部分原有设备可

以满足新增产能要求，部分原拟购置设备未再购置，共节约资金 5,731.01 万元。 

④基本预备费等支出 9,993.90万元未实际发生。 

2、年产 1,500km 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目  

（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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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额（万元） 实际投资额（万元） 差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180.00 180.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9,161.00 4,425.44 4,735.56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82.80 87.88 94.92 

4 基本预备费 476.20  476.20 

5 铺底流动资金 4,000.00 2,341.00 1,659.00 

合  计 14,000.00 7,034.32 6,965.68 

（2）实际投资与计划投资的差异说明 

①因部分进口设备实际采购价格与原预算价格相比下降，节约设备购置资金共

2,805.23万元。 

②因公司对生产场地进行统筹规划及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部分原有设备可

以满足新增产能要求，部分原拟购置设备未再购置，共节约资金 473.06 万元。 

③基本预备费等支出 2,028.40万元未实际发生。 

④铺底流动资金尚有 1,659.00万元未投入使用。 

3、年产 22,500t 特种导线建设项目 

（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额（万元） 实际投资额（万元） 差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312.60 65.34 247.26 

2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11,924.60 734.00 11,190.6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19.90  619.90 

4 基本预备费 642.90  642.90 

5 铺底流动资金 5,500.00 3,832.00 1,668.00 

合  计 19,000.00 4,631.34 14,368.66 

（2）实际投资与计划投资的差异说明 

①因公司的修武分公司与原材料供应商焦作万方相邻较近，为利用焦作万方提供

的铝水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公司于 2010年起在修武分公司建设新厂房拟用于部分

特种导线生产。因可以直接利用铝水作为原材料，节省了将熔炼铝锭等生产环节，可

以直接将铝水在模具中冷却进行连铸连轧，原计划投入的连续时效炉、熔铝炉、倾动

式保温炉等高价设备均不需要再投入，大量节省了相关设备投入。因修武分公司具备

生产特种导线的便利条件，公司本部对该项目的投资需求大幅减少。公司对生产场地

进行统筹规划及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部分原有设备可以满足新增产能要求，部

分原拟购置设备未再购置，共节约资金 4,850.82 万元。 

②基本预备费等支出 7,849.84万元未实际支出。 

③铺底流动资金尚有 1,668.00万元未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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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11年 12 月 9号误操作从募集资金账户“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沙子口支行”

转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青岛香港中路支行”5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累计为 70,500 万元，超出公司公告金

额 500 万元。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3 号发现此笔错误后及时将误转出的 500 万元归还

到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沙子口支行”中。除前述事项外，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在 2012年持续督导期间，华泰联合证券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

种方式，对汉缆股份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公司高管、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

员沟通交流等。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汉缆股份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履

行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

汉缆股份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投资建

设新能源特种电缆项目等行为，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要求履行了相关手续；截

至 2012年 12月 31日，汉缆股份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等情形。汉缆股份募集资金

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骥跃               龙丽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4月 21 日 

 

 

 

 

 

 

 

 



 

 

附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7,441.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1,574.9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06,908.8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

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 
否 43,000.00 43,000.00  18,651.44 43.38 2011年 12月 2440.61 否 否 

年产 1,500km 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目 否 14,000.00 14,000.00  7,034.32 50.25 2011年 12月 457.14 否 否 

年产 22,500t 特种导线建设项目 否 19,000.00 19,000.00  4,631.34 24.38 2011年 12月 1302.45 否 否 

高压及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否 5,000.00 5,000.00  5,016.80 100.00 2011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营运资金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01,000.00 101,000.00  55,333.90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利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  20,0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对子公司焦作汉河增资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对子公司八益电缆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

贷款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能源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否  4,000.00 574.95 574.95 14.37 2013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31,574.95 51,574.95 - - - - - 

合计 - - - 31,574.95 106,908.8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上述三项生产性募投项目收益未达到预期效益的原因为：1、受宏观经济影响，市场需求下滑，公司募投项目投产后订单

不饱和，项目产能利用率较低；2、募投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市场价格下滑，募投项目相关产品毛利率有所下滑；3、劳动

力价格等刚性成本上升，导致公司募投产品毛利率有所下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 2010 年 IPO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7,441.00 万元，超出公司预计募集资金额 66,441.00 万元。公司 2011 年 4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补充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共 11,000 万元补充常州八益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根据该决议内容，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1000 万元用于补充常州八益流动资金

及偿还银行贷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公司将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拟建设的两条超高压生产线中的一条，变更至焦

作分公司进行建设。 

2、公司将年产 1,500km 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中的一部分，由汉缆股份本部厂区内变更至青岛即墨市全资子

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0年 11月 14日，公司累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9,261.73万元。 

目前，相关资金已经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0年 11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于 2010年 12月 27日召开的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 7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后公司将以

自有资金将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1年 6月 9日，公司已将 7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

该议案。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从超募资金账户使用 46,000 万元，从超高压交

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账户使用 4,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1年 11 月 2日，公司已将 50,000万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公司于2011年11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召开的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将7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从超募

资金账户使用46,000万元，从闲置募集资金账户使用24,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议案已经监事会、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公司于2011年12

月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70,500 万元人民币。2012年1月，公司将5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账号，截至

2012年6月1日，公司已将7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日，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原因说明详见“（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4、公司于2012年6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于2012年6月25日召开的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58,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2012年12月14日，公司已将58,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

日，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公司于 2011年 12月 9号误操作从募集资金账户“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沙子口支行”转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青岛香港中路支

行”5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1 年 12月 31日公司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累计为 70,500万元，超出公司公

告金额 500万元。公司于 2012年 1月 13号发现此笔错误后及时将误转出的 500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农业银行青

岛沙子口支行”。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备注：1、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累计使用项目铺底流动资金13,000万元。 

2、年产1,500km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目累计使用项目铺底流动资金2,341万元。 

3、年产22,500t特种导线建设项目累计使用项目铺底流动资金3,832万元。 

4、招股说明书未承诺各项目建设期内实现的效益。 


	（五）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